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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



（代理人）共 77 人，代表股份 62,896,058 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2.1654%。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92,395,1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10%。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778,0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4%。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

反对决议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41 人，代表股份 11,055,724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总数的 0.6621%。  

2、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38 人，代表股份 51,885,034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总数的 7.3451%。  

3、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东出席情况： 

H 股股东（代理人）1 人，代表股份 36,232,492 股，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总数的 6.85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一项普通决

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详

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

计表》），内容如下： 

普通决议案一项 

1、关于控股股东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胡长青先生对该项议案已

回避表决。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本次会议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周雪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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